
       金門縣政府受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工作人員申訴事件流程圖  109/11/11訂定

  15 日

     了解申訴內容，並記錄

提供適當處理方式，並記

錄，呈報單位主管，進行諮

商及收集資料

    結案

   結案

1.記錄事件，進行諮詢及收集申

訴

  資料。
2.跨單位協商。

本府可處理  本府無法處理

當事人、受申訴單位(人 )、跨單位人員

及本府相關人員，召開協商會議

     達成共識，做成紀錄

    接獲申訴

 法律訴訟

   

      調解失

敗  

   調解成功

15日內

  15 日


